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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

名称
武汉弗迪电池有限公司

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

地址
武汉市黄陂区临空产业园天湖路 7号

建设单位（用人

单位）联系人
黄智超

项目名称 武汉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
项目简介

武汉弗迪电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用人单位”）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，注册地位于

武汉市黄陂区临空产业园天湖路 7号，法定代表人为何龙。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中指出“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发展。鼓励企业提高锂、镍、钴、铂等

关键资源保障能力。建立健全动力电池模块化标准体系，加快突破关键制造装备，提高工艺

水平和生产效率。完善动力电池回收、梯级利用和再资源化的循环利用体系，鼓励共建共用

回收渠道。建立健全动力电池运输仓储、维修保养、安全检验、退役退出、回收利用等环节

管理制度，加强全生命周期监管。在节能环保的大背景下，绿色环保的新能源锂离子电池产

业已成为电池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，不断增加的锂离子电池需求体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。目

前全球众多企业均加大资源投入，大力研发、生产锂离子电池。

用人单位主要进行新能源汽车用电池的生产制造，生产过程主要涉及制片、叠片、装配、检

测、包装等。用人单位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于 2023 年委托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了职业病危害

控制效果评价，用人单位成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，建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

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，制定了年度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，明确年度职业病防治任

务及各岗位职业病防治职责，并按实施方案严格执行。其中包括每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

素检测；每年组织作业工人进行一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；定期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

护保养与更新；为作业工人发放劳保用品；定期组织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卫生培训；并定期进

行职业病危害专项应急演练以及警示标识与告知卡的更新等工作。

项目组人员 郑雪东、张冰洁

现场调查人员 郑雪东、张冰洁 调查时间 2024.07.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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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（用人单位）

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
及检测结果

危害因素：用人单位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：粉尘、氟及其化合物、氟化氢、

氮氧化物、臭氧、氢氧化钠、氯化氢、MDI（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）、丁酮、一氧化碳、

二氧化碳、噪声、电离辐射、工频电场、激光、高温；



结果：粉尘、氟及其化合物、氟化氢、氮氧化物、臭氧、氢氧化钠、氯化氢、MDI（二苯基

甲烷二异氰酸酯）、丁酮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电离辐射、工频电场、激光、高温检测结

果均符合要求；用人单位所测各工种中冰水站、工艺气站维护巡检工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

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，其他各岗位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

的要求。

评价结论与建议

建议：

（1）用人单位冰水站、工艺气站维护巡检工接触噪声强度超标，建议优先采取工程治理措

施进行治理，①可在冰水机、离心机、干燥机以及制氮机外设置隔声吸声设施；②可在冰水

站、工艺气站墙体敷设吸声材料以降低车间内噪声强度③可调整工作班制，减少作业时间，

以降低作业工人接触噪声的 40h 等效声级。

（2）电解液房、导电剂存放房、废弃电芯存放间、危废暂存间、电芯拆解房等有毒有害气

体容易蓄积的工作场所应加强通风换气设施的维护和保养，确保新风补充量以及换气次数满

足需求，并可设置有毒气体报警装置和相连琐的事故排风系统。

（3）用人单位使用的原辅料中涉及 N-甲基吡咯烷酮、聚偏氟乙烯、羧甲基纤维素、丁苯橡

胶、碳酸亚乙烯酯、碳酸乙烯酯、碳酸二甲酯、碳酸二乙酯、碳酸甲乙酯等均不在《职业病

危害因素分类目录》（国卫疾控发[2015]92 号）中，在 GBZ/T160 和 GBZ/T300 中无相应的国

标检测方法，在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（GBZ2.1-2019）

中无相应的职业接触限值，本次检测未对上述内容进行检测和评价，但仍建议用人单位参照

供货方提供物料的 MSDS（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）中的要求对劳动者采取相应的工程防护和

个人防护措施。

（4）加强个体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严禁未佩戴防护用品的作业工人进行接触职业

病危害因素的作业；

（5）持续关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保养，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可靠有效；

发现设备故障及时维修；

（6）根据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[2014]111 号）

的要求完善职业危害告知卡和警示标识；车间公告栏应根据车间生产情况及时更新内容；

（7）完善面密度仪作业日检、定期检测、设备维护等制度，并做好记录；

（8）按照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[2013]171 号)的规定，结合用人单位

实际情况逐步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档案、职业卫生管理档案、职业卫生宣传培训

档案、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、劳动者个人

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；

（9）重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，切实安排培训工作。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

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，普及职业卫生知识，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操作规程，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。

（10）用人单位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、《职

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以及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的相关规定全面履行职业健康监

护工作，应按照所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岗中职业健康体检，并严格执行上岗前

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制度。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，用人单位发现有职业禁

忌或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，应将其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，并妥善安置。

定期组织工人参加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，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

者，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，并妥善安置。

劳动者离岗前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，未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

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。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劳动者。



技术审查专家组

评审意见
不涉及


